附件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修订发布〈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更好地适应税收征管实践新变化，不断优化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进一步规范和优化税务执法，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结合中南区域税务执法实践发展需要以及贯彻落实《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8号），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深圳市税务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本区域执法实际情况，联合修订《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新增4项涉税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具体是依据《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8号）的有关规定，新设“违反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管理规定”两类共4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二是进一步推动裁量适当，结合区域征管实际，对部分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予以完善，合理优化细化具体情节，尽量压缩裁量空间，使裁量基准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三是完善了《裁量基准》的部分表述，如“以上（不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的表述改为“超过”“不满”，将具体标准中的“个人（含个体工商户）”“企业或者企业组织”表述改为“个人”“单位”，使裁量基准整体上更明确、规范。
修订后的《裁量基准》涵盖了违反税务登记管理规定、违反账簿凭证管理规定、违反纳税申报管理规定、违反税款征收管理规定、违反税务检查管理规定、违反发票及票证管理规定、违反纳税担保管理规定、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管理规定、违反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等九类62项税务违法行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7号公布，第36号、第44号、第48号修改）、《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1号公布）、《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9号公布)、《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公布，第48号修改）、《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细化量化，明确了各项税务违法行为的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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